附件1

山西省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综合反映与科学评价资产评估机构整体实力和专业胜任能力，推动资产评估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我省资产评估行业公信力和影响力，促进资产评估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山西省资产评估协会章程》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山西省财政厅备案并加入山西省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省评协）接受自律管理的资产评估机构。
本办法所称资产评估师，是指加入省评协并在资产评估机构执业的资产评估师。
第三条 省评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资产评估机构整体实力和专业胜任能力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公布前一百家资产评估机构排序。
第四条 综合评价工作由省评协负责制定综合评价规则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综合评价工作每年开展一次，评价指标以上一会计年度12月31日为基准日。
第六条 完成财政备案满一个会计年度，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资产评估机构，自愿参加综合评价。
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综合评价：
（一）资产评估机构前三个会计年度因违法执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资产评估机构上一会计年度受到责令停业6个月以上（含6个月）的行政处罚；
（三）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逾期拒不履行处罚决定，情节严重的。
第七条 各资产评估机构以独立备案资产评估资质、独立法人（合伙）身份参加综合评价。
本省资产评估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各项指标数据按照“不重不漏”原则，抵消内部协作收入后并入所属资产评估机构。省外资产评估机构在山西设立的分支机构，以分支机构的名义参加综合评价。
资产评估机构发生吸收合并，上一会计年度12月31日前在财政部门完成变更手续的，参加综合评价时，被吸收合并的资产评估机构收入指标数据并入存续资产评估机构。
资产评估机构发生分立，上一会计年度12月31日前在财政部门完成变更手续的，参加综合评价时，存续的资产评估机构继承原机构的收入指标数据。
第八条 开展综合评价工作，所依据的指标具体如下：
（一）营业收入。指资产评估机构上一会计年度从事各项业务取得的收入总和。
	指标得分=100×
	本机构营业收入

	
	max(参评资产评估机构营业收入)


（二）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指资产评估机构上一会计年度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取得的收入。资产评估机构在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同时，从事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矿业权评估等其他专业领域评估业务的，其营业收入扣除该专业领域评估业务收入后，作为资产评估业务收入。
	指标得分=100×
	本机构资产评估业务收入

	
	max(参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业务收入）


（三）资产评估师数量。指资产评估机构上一会计年度资产评估师全年平均人数。
	指标得分=100×
	本机构资产评估师数量

	
	max(参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师数量）


（四）党群建设。包括资产评估机构党群组织建设、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参加党群组织活动等内容。
	指标得分=100×
	资产评估机构党群建设三项指标得分

	
	max（参评资产评估机构符合党群组织建设三项指标得分）


（五）执业质量。指评价年度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情况。
	指标得分=100×
	100-本年度受处罚惩戒的相关分值

	
	max(参评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得分)


（六）社会及行业贡献。包括资产评估机构从业人员担任社会和行业协会职务、参与执业质量检查或专项核查工作、行业人才培养工作等其他相关工作的情况。
	指标得分=100×
	资产评估机构行业贡献四项指标得分

	
	max（参评资产评估机构符合行业贡献四项指标得分）


第九条  资产评估行业管理统一信息平台（以下简称统一平台）记录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上一会计年度的不良行为信息，包括财政部门、证监会等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资产评估协会作出的自律惩戒等内容，作为披露信息。
第十条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得分为各单项评价指标得分与其权重之积相加的总和。指标权重范围见附表。
第十一条  综合评价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评价得分=营业收入指标得分×W1+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指标得分×W2 +资产评估师数量指标得分×W3+党群建设指标得分×W4+执业质量指标得分×W5+社会及行业贡献指标得分×W6（其中，W1，W2……W6为对应指标的权重系数，合计为100）。
第十二条  省评协根据各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得分，将参评机构前一百名相关信息予以公布。
第十三条  综合评价按下列程序进行：
资产评估机构按照省评协规定，上报有关信息。
（一）省评协对评价的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在公示期内，参评资产评估机构及相关方面可以向省评协反映有关情况。
（二）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正式结果在《山西会计与资产评估》期刊、省评协网站和公众号上公布。
第十四条 省评协对填报不实信息的资产评估机构，一经查实，取消当年参评资格，并记入诚信档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山西省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晋注评协〔2016〕49号）同时废止。
附表：山西省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附表

山西省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权重
	二级评价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1
	收入43%
	5%
	营业收入
	　
	指资产评估机构上一会计年度从事各项业务取得的收入总和。

	
	
	38%
	资产评估业务收入
	　
	指资产评估机构上一会计年度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取得的收入。资产评估机构在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同时，从事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矿业权评估等其他专业领域评估业务的，其营业收入扣除该专业领域评估业务收入后，作为资产评估业务收入。 

	2
	资产评估师数量
	15%
	—
	　
	指资产评估机构上一会计年度资产评估师全年平均人数。

	3
	党群建设
	15%
	组织建设
	5
	（1）评估机构成立党组织的得3.5分；（2）成立团组织、工会或妇女小组的，每成立一类组织得0.5分(最高1.5分）。

	
	
	
	功能发挥
	6
	（1）将党建相关内容写入资产评估机构章程（合伙协议），完成工商登记的得2分；（2）评估机构管理层和党组织班子交叉任职且机构负责人担任党组织书记且有效发挥组织功能的得3分；（3）不满足“交叉任职”条件的，党支部委员参加或列席管理层有关会议，使党组织有效参与资产评估机构的重大决策的得1分。

	
	
	
	党群活动
	4
	按要求参加省市两级行业党委（总支）、团委（团工委）、工会、妇委、统战部门组织的活动的得2.5分。评估机构积极加强党建群团建设，组织开展党、团、工、妇活动的得1.5分。

	4
	执业质量
	15%
	行政处罚
	15
	（1）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评价年度内受到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暂停执业6个月以下（不含6个月）或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行政处罚的减15分；（2）资产评估机构受到其他种类行政处罚的减7.5分；（3）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受到其他种类行政处罚的每人次减3分，扣完为止。

	
	
	
	自律惩戒
	
	（1）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评价年度内受到中评协或省评协公开谴责或除名惩戒的减15分；（2）资产评估机构受到其他种类惩戒的减7.5分；（3）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受到其他种类惩戒的每人次减3分，扣完为止。

	5
	社会及行业贡献
	12%
	社会任职及荣誉
	3
	（1）担任市级以上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评协理事、监事会成员或专门委员会的得2分；（2）担任县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评协理事、监事会成员、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得1分；（3）获得政府有关部门或行业其他荣誉称号，如资深会员、领军人才、金牌会员、专业新锐人才、高端人才的最高得1分；(4)无正当理由未参加相关活动的不得分。(累计最高3分)

	
	
	
	检查或核查
	3
	参加财政部门、中评协、省评协组织的执业质量检查或专项核查工作，每选派1名资产评估师得2.5分；每选派1名其他从业人员得0.5分。(累计最高3分)

	
	
	
	培训或评审
	3
	参与中评协或省评协继续教育培训、行业青年人才培养基地授课、业务辅导授课或省级行政部门专家论证评审工作的得3分。(累计最高3分)

	
	
	
	其 他
	3
	（1）完成省部级、中评协研究课题或在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与资产评估专业相关的专业论文的得1分；（2）在其他合法期刊或《山西会计与资产评估》内刊上发表与资产评估专业相关的专业论文或在省评协网站发表新闻稿的得0.5分；（3）参加财政部门、中评协或省评协组织的其他专业活动的得1分；（4）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得0.5分。




